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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国家的根基，是民生的保障。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
息息相关。8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
，提高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以下简称“一老一小”扣除）标准。
《通知》的具体规定有哪些？多缴的税又该怎么退呢？长三角之声《长三角热线》节目组特别邀请到了
上海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王英、上海市徐汇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余洁做客直播间，为听众
答疑解惑。

Q

“一老一小”扣除标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与之前的标准相比有什么不同？

王英:这次国务院发布的新《通知》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起，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
原来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
00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其中，独生子女每月扣除3000元；非独
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个人不超过1500元。

其中，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是指婴幼儿出生的当月至年满三周岁的前一个月，父母可以进
行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包括两个阶段：学前教育阶段与学历教育阶段。学前教育阶段
指的是子女年满三周岁的当月至小学入学前一个月；而学历教育指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入学的当月
至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的当月，包括义务教育（小学、初中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
业、技工教育），高等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和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个孩子从出生到完成学历教育，按照新标准，
其父母每个月可以在税前扣除2000元。

父母既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照扣除标准的50%扣除。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k5OTgyMQ==&mid=2653475818&idx=1&sn=882477acdd02ce8ae2fd0f9864d94125&chksm=84319ec8b34617de3f31ab6898c71f3602dddbb8c9fb667ac5136106c5cb9f4513c61b78409f&scene=21#wechat_redirect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是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统一定额扣除，被赡养人是指
年满60周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Q

做出这次调整的背景是什么？

王英: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党的二报告中明确指出，优化人口发
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自2018年以来，围绕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养育、住房、医疗、养老等
重点支出领域，设立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
、赡养老人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在每月5000元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基础上，再予以叠加扣除，兼顾了家
庭的差异性负担和支出，使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加科学合理。

近年来，进一步减轻生育、养育和赡养负担的呼吁较多。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3项
专项附加扣除与“一老一小”直接相关，提高相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有利于进一步减轻家庭抚养赡养
负担，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Q

我还没有填报享受“一老一小”扣除，应该如何享受？

王英: 如果纳税人还没有填报享受2023年度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
可以在手机个人所得税APP“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模块进行子女或者老人的信息填报，或者也通过任职
受雇单位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后享受。在这里提醒各位纳税人，填报子女教育或婴幼儿照护时，有多
子女的父母，可以对不同的子女选择不同的扣除方式，即对子女甲可以选择由一方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
准扣除，对子女乙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扣除。填报赡养老人时，纳税人为独生子
女的，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应当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月3000元的
扣除额度，分摊的扣除额高不得超过每月1500元。

Q

如果我之前已经填报享受“一老一小”扣除了，是否需要重新报送相关信息？

王英: 如果纳税人之前已经填报享受2023年度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
，无需重新填报，信息系统将自动适用提高后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Q

如果我此前已经按照原标准填报享受“一老一小”扣除，如何按照提高后的标准享受扣除？

王英: 《通知》发布前，如果纳税人已经按照原标准填报享受2023年度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自9月申报期起，信息系统将按照提高后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计算应缴纳的个
人所得税，因为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目前是采取“累计预扣法”申报的，所以此前多缴的税款
可以自动抵减本年度后续月份应纳税款。而年度汇算又是在平时已经预扣预缴税款的基础上“查遗补漏
，汇总收支，按年算账，多退少补”，所以纳税人也不用担心预扣预缴阶段抵减不完的该怎么办，可以
在办理2023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继续享受。

Q



我是一个合伙企业合伙人，平时取得的都是经营所得，没有工资薪金所得，应该如何享受提高后的专项
附加扣除？

余洁: 纳税人取得经营所得，平时也没有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可以在
次年3月31日前办理2023年度经营所得汇算清缴时享受提高后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Q

赡养岳父母或公公婆婆是否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余洁:根据现行政策规定，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中的老人（被赡养人），是指年满60岁的父母，以
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不包括配偶的父母。其中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需要
满足祖父母、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没有纳税人以外的其他孙子女、外孙子女共同赡养的条件，则纳
税人可以按照独生子女扣除。如果还有其他的孙子女、外孙子女与纳税人共同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
则纳税人不能按照独生子女扣除。

Q

我的孩子正在读硕士研究生，我能填报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么?

余洁:如果这位听众的子女接受的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教育属于全日制学历教育，您可以填报子女教
育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属于非全日制的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应由子女本人填报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
除。另外，如果孩子本科毕业之后，在准备考研究生的期间，父母不可以扣除子女教育，因为在这期间
孩子已经本科毕业，未实际参与全日制学历教育，尚未取得研究生学籍，不符合相关规定。在研究生考
试通过入学后，可以享受高等教育阶段子女教育。

Q

两个子女中的一个无赡养父母的能力，是否可以由另一个享受3000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余洁: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8〕41号）规定，
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在兄弟姐妹之间分摊3000元/月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
元，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不能由其中一人单独享受全部扣除。

Q

如果有人进行虚假填报，该如何处理？

王英: 纳税人应当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对虚假填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的，税务机关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
处理。

Q

填报过程中有哪些易出错的点？

王英: 针对3岁婴幼儿照护和子女教育，可能有听众会将“父母既可以选择由一方进行全额扣除，也可
以双方分别按照标准的50%进行扣除”理解为“父母双方都可以享受全额扣除”，这是不正确的，会存
在超标准扣除的情况。

在赡养老人方面，属于非独生子女的，可能会误选为独生子女。而需要以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被赡养



人进行专项附加扣除时，必须满足老人的子女全部去世的条件，情况较为特殊。

如果您是因为对政策的理解有误，错误填报了相关信息，可以及时在个人所得税APP中进行修改；如果
您是在完成了年度汇算以后才发现信息有误，可以在个人所得税APP里先修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保存
后再对已完成的年度汇算进行更正，用新的正确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重新申报，多退少补。

Q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之前是按照约定分摊的方式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这次标准提高后能不能重
新调整扣除额度？

余洁: 如果纳税人是非独生子女的，需要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3000元的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额度。扣
除标准提高后，对约定分摊或者指定分摊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额度有调整的，可以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或通过扣缴义务人填报新的分摊额度，但每人每月不超过1500元，兄弟姐妹合计3000元。

Q

我和兄弟姐妹以分摊方式享受赡养老人专项扣除，是否需要向税务机关报送协议？

余洁: 纳税人之间赡养老人支出采用分摊扣除的，如果是均摊，兄弟姐妹之间不需要再签订书面协议，
也无需向税务机关报送。如果采取约定分摊或者老人指定分摊的方式，需要签订书面协议，书面协议不
需要向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人报送，自行留存备查。

Q

在父母指定或兄弟协商后，我能否享受超过1500元的专项扣除？

余洁: 这是不可以的，根据规定，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3000元的扣除额度
，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元。因此，非独生子女是不能通过父母指定或兄弟姐妹协商享受300
0元扣除标准的。

Q

还有哪些渠道可以咨询相关问题

王英: 如果纳税人对于政策理解或者操作方面还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12366热线电话咨询，或者携带相
关资料前往就近的办税服务厅咨询。我们“上海税务”官方公众号也发布了一些政策解读和操作详解，
后续还会陆陆续续推送一些相关内容，大家也可以及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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